
 

 
 

 

富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檢舉管道及保護制度 

第一條  目的及適用範圍 

為強化公司治理，落實誠信經營及道德行為準則，為提供舉發任何違反誠信及道德行

為之管道，特制定本辦法。 

        本辦法適用於本公司、子公司及相關利害關係人。 

 

第二條  檢舉管道 

        一、本公司設有從業道德違規行為舉報系統，提供內、外部利害關係人(如：供應

商、消費者、客戶、員工及股東等)檢舉管道。(富采官網→聯絡我們→道德舉報

專區，網址：https://www.ennostar.com/contact)            

        二、檢舉內容應有充分且具體之內容，需提供資訊請至從業道德違規行為舉報系統填

寫，檢舉者得以匿名為之。 

        三、董事長指派稽核單位主管(以下稱調查單位)負責處理檢舉案件。         

 

第三條  檢舉案件之受理 

一、初步查證屬實者，正式受理查核，內容不實或證據不足，導致無法查核時，予以

歸檔結案。 

二、調查過程必要時，調查單位得請專家(律師、會計師等)提供協助或協同查核。 

 

第四條  調查結果之處理 

一、 調查單位應將調查結果呈報董事長，必要時得召集相關單位最高主管，確實有違

反誠信及道德行為者，依公司規定懲處，甚至免職或交由執法單位。 

二、 經調查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，應立即作成報告，以書面

通知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。 

三、 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主管，應呈報至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。 

四、檢討內控制度有效性，必要時予以調整。 

 

第五條  資料之保存 

        檢舉資料及調查文件應妥善保管於稽核單位至少五年，得以電子方式為之，發生與檢

舉內容相關之訴訟時，相關資料應保存至訴訟終結止。 

        調查單位以外之人員，除有正當理由並經董事長核准外，不得調閱檢舉資料及調查文

件。 

http://www.ennostar.com/contact


 

 
 

 

 第六條  保密及獎勵 

本公司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予以保密及保護，以免檢舉人因檢舉情事而遭不

當處置，若明知不實或故意捏造，且證明意圖出於惡意之情事者，須自負相關法律

責任，亦不受本辦法之保護。 

檢舉情事經查證屬實，得給予檢舉人適當獎勵，以鼓勵檢舉任何不當之行為。 

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調查單位因執行職務而知悉或取得資料不得做為檢舉事件以外

之使用。 

         

第七條  本辦法經董事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第八條  本辦法訂於西元二○二一年一月六日，第一次修正於西元二○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，

第二次修正於西元二○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，第三次修正於西元二○二六年一月一

日。 

 

第九條  表單與附件 

附件一：從業道德違規行為舉報處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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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從業道德違規行為舉報處理流程 

 檢舉人透過「從業道德違規行為舉報系統」

遞送檢舉事由 

從業道德相關 

稽核主管受理查核 

初步查證 

稽核主管正式受理查核 

調查結果報告董事長 做成紀錄結案 

涉案同仁依規定懲處/ 

交由執法單位 

 

重大違規情事 

或公司有受重大損害 

 

涉及董事 

或高階主管 

 

通報審計委員會

或監察人 

系統發送檢舉郵件予董事長及稽核主管 

轉權責單位

處理 


